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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股東表決權之行使 
──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上字第323號民事判決 

郭大維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本案事實 

被告（即上訴人）好○一食品有限

公司於民國（下同）108年6月28日召集

股東會，通過第一案「變更公司章程」

（下稱「第一案」）、第二案「 107年

度營運報告書、財務報表承認」、第三

案「 107 年度盈餘分配承認」（下稱

「第二、三案」，三案下合稱「系爭議

案」），原告（即被上訴人）為該公司

股東，其於108年6月11日收受被告之股

東開會通知，並於同年月20日委託訴外

人陳○君律師（下稱「原告代理人」）

出席，同年月24日將委託書送達被告。

然股東會當日，被告請原告代理人在股

東名簿簽到並完成報到後，列席之訴外

人黃○晨律師、方○萱律師等人卻以

「好○一食品有限公司代理出席股東會

委託書」（下稱「系爭委託書」）未蓋

股東原留印鑑章為由，主張原告出具之

委託書無效，經原告代理人當場異議簽

名後，仍受迫離場。因此，原告起訴主

張被告於108年6月28日召開股東會，依

民法第51條第4項規定，至遲應於同年5

月28日發信通知，卻於同年6月6日始發

信，顯然已違反上開規定，且公司法、

民法及被告公司章程皆無規定委託書須

加蓋原留印鑑，亦未規定行使股東權之

意思表示須加蓋原留印鑑，原告既已於

系爭委託書上親自簽名委託代理人代為

出席該次股東會，即屬合法。況公司法

第177條第3項規定屬訓示規定，委託書

於同年月24日送達被告時，應生合法委

託效力，該次股東會亦未就委託書有無

遲誤送達有任何爭執或以此為由而拒絕

原告代理人出席，足見該次股東會顯有

召集程序違法之重大瑕疵，系爭會議第

一、二、三案之決議應予撤銷。  

被告則抗辯稱，依公司法之規定，

有限公司並無股東會組織，章程亦未規

定股東會之制度，被告就第一、二、三

案之決定，係於108年6月28日會議中以

簽署「股東會同意書」方式行使表決

權，未以決議之形式為之，非屬公司法

所規定之股東會。另民法社員總會規定

與公司法規定有限公司以全體股東為意

思機關之規範相悖，自無援引適用之餘

地，且開會通知或會議紀錄，均未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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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總會」等相關文字，被告或該次

與會之股東及其他人員，主觀上亦均不

認為該次會議係屬民法之社團總會，原

告主張依民法第 56條規定撤銷第一、

二、三案，於法核屬有違。又縱使該次

會議屬股東會或社團總會，惟該次會議

就章程及表冊承認事項之決定，係以股

東同意書取得公司法第113條第1項、第

110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表決權數方式行

之，故該次會議之決議是否合法有效，

對於兩造均無影響，原告訴請撤銷，在

法律上並無受判決之利益，欠缺權利保

護必要。又被告所寄發開會通知所附委

託書，已清楚記載委託書須經委託人

「簽名並加蓋原留印鑑」及「開會 5日

前送達公司」等文字，然原告出具之委

託書不僅未加蓋原留印鑑，且有遲誤送

達委託書之情事，故被告拒絕原告代理

人出席會議，並無違法。另參考69年5

月9日修正前之公司法第102條第2項規

定，有限公司有股東會組織者，準用股

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縱認該次會議為股

東會，應適用或類推適用公司法第 172

條第2項關於股東臨時會10日通知之規

定，被告既已於108年6月6日發出會議

通知，召集程序即無任何違法。  

爭  點 

有限公司股東就重要事項之決定如

何行使表決權？法院對於相關程序或方

法所生爭議介入審查之基準為何？系爭

股東決議瑕疵之救濟應適用之法令規定

為何？  

判決理由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首先指出：

「按有限公司之立法目的在於創設一種

由少數有限責任股東組成之閉鎖性公司

(close corporation)，因它同時具有資合

與人合公司的性質，一般認為是『中間

公司』之類型。亦即，於我國現行法

下，在股東彼此間（即公司之內部關

係）偏重人合公司的色彩；而在資本方

面，則傾向資合公司的色彩……。有限

公司不同於股份有限公司之濃厚資合

性，係以全體股東及董事為其機關，並

無設置股東會之要求。依公司法第 108

條之規定，可知全體股東為有限公司之

最高意思機關，而日常業務則委由具有

股東身分之董事負責；至於有限公司重

要事項之決定，依事項之重要程度，有

不同表決權數之規定（公司法第98條至

第 113條），然有限公司如何取得股東

行使表決權之意向，不同於股份有限公

司或民法社團法人以多數人為組織主體

之特性，公司法之有限公司章節，未就

其方式做任何規範，基於有限公司在制

度上為一閉鎖性組織，且係由彼此間具

相當信賴基礎之股東組成公司，在公司

重要事項之決定上，如何取得全體股東

意向一事，即應委由公司自治，在全體

股東之共識下（或以章程訂明，或以默

示方式），得選擇合理及適當之方式讓

股東行使表決權。舉凡由董事以口頭方

式逐一徵詢各股東之意向，或以書面方

式徵詢股東之意向，或以召開股東會之

方式進行決議，均無不可，惟重點在於

其所採行之方式，是否已確保每位股東

表明意向之機會。故有限公司就上開行

使表決權之事項發生爭議，由法院介入

審查時，引用相關法律規定為解釋適

用、或類推適用，應給予有限公司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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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彈性並予以尊重，而非直接適用『股

份有限公司』或『民法社團法人』相關

程序之規定，以免不當加諸法律所未有

之限制，以致妨害有限公司之運作，惟

應『確保有限公司每位股東有參與表明

意向之機會』，作為法院是否應予介入

之重要審查基準。」  

再者，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進一

步表示：「系爭會議之通知書既以『股

東會』之名義召集，並記載討論之議

案，且各案經出席股東表決通過，……

顯見上訴人係以召集股東會之形式讓股

東表達對議案之意見，『股東同意書』

僅為表決權彰顯於外之行使方式，自不

因出席股東以簽立股東同意書之行使方

式，而混淆召集股東開會行使表決權之

目的。……倘上訴人欲以『股東同意

書』方式取得股東對於議案之意思表

示，本應將該『股東同意書』寄發與全

體股東，再行回收，然上訴人寄發之股

東會開會通知及附件，並未附有該股東

同意書，且觀諸上訴人提出之『股東同

意書』，其上日期記載為『108年6月28

日』，即系爭會議召開之同一日，而各

議案皆有一紙同意書，並列載公司全體

6位股東姓名，而僅有當日出席之股東

勾選同意或不同意，並親自簽名於股東

姓名後之欄位……，可知『股東同意

書』係於系爭會議時由『在場出席』之

股東決議同意後簽名，足認上訴人通知

股東召開股東會，並於股東會當日由到

場股東以決議並簽署同意書之方式，行

使各議案之表決權，並非僅以『股東同

意書』簽名之形式取得股東對議案之意

見，否則亦應事後寄交股東同意書予被

上訴人勾選同意或不同意，是上訴人抗

辯其並無決議，僅以『股東同意書』方

式由股東行使表決權規定云云，尚不可

採。」  

又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認為：

「按表決權乃股東之固有權利，有限公

司股東表決權之行使雖不拘泥以何種方

式為之，惟若以股東會之名義召集，則

因表決權係股東對於股東會議決之事

項，為可決或否決之意思表示，藉以形

成公司意思之權利，因此須仰賴實際參

與之股東以行使表決權方式為之，除法

令或章程另有限制外，自不容股東會以

決議或任何方式剝奪之，而公司法及相

關法令均未要求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

東會時，其委託書須出具加蓋股東原留

印鑑方式為之始生效力，縱使公司要求

股東填寫『印鑑卡』時留存印鑑，並以

核對股東留存印鑑方式，作為公司確認

股東身分之依據，然並非僅以核對留存

印鑑方得作為確認股東身分之唯一方

式，如依其他事實足認股東本人出席股

東會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會之真意，自

應准許該股東參加股東會，尚不得僅因

未出具留存印鑑即拒絕其參與股東會之

權利。又違反之瑕疵是否重大，應以有

無積極侵害股東參與股東會權益以為

斷，諸如不當禁止股東參與股東會、漏

未通知股東參與股東會等，如有積極侵

害之情形，即應認為違反之事實屬於重

大，不論其對於決議結果是否有影響，

法院均不得駁回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請

求……有限公司為閉鎖性組織，公司股

東間具有一定信賴基礎，已如前述，是

有限公司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為公司重

要事項之決議，出席股東會即屬股東之

固有權。公司法並未明文規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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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股東會、出具委託書之格式或要

件，在代理出席股東會委託書之使用

上，原則上只要是股東所出具之委託

書，公司不得拒絕其代理人之出席。至

於委託書之格式，除公開發行公司因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

規則』第2條第2項規定僅得使用公司印

製之委託書的情形外，其餘公司之委託

書格式並無法令上之規定，股東可自行

書寫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出席（最高

法院65年度台上字第1410號裁判意旨參

照），毋須使用公司印發之委託書，於

股東人數少且彼此間具有信賴關係之有

限公司，更不應限制委託書之格式、記

載及其效力，以免有礙股東權之行使。

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出具之委託書僅有

簽名未蓋章、未加蓋原留印鑑，拒絕被

上訴人代理人陳○君律師出席系爭會

議，不當禁止股東委託之代理人參與股

東會，侵害股東權益，參照前開1.之說

明，自屬召集程序之重大瑕疵。」  

此外，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亦認

為：「有限公司召開股東會，其召集程

序如有侵害股東參與股東會權益，有召

集程序之重大瑕疵，股東應如何救濟，

公司法於有限公司之章節，並無規定。

參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倘召集程

序有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司法第

189條規定，股東得自決議日起 30日內

訴請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惟公司法於

69年修正，有限公司不再準用股份有限

公司之有關規定，僅準用無限公司之有

關規定（公司法第 108、 113條於 69年 5

月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是依上開立

法旨趣，有關有限公司股東會召集程序

之瑕疵，無從準用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規

定。又公司為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

（公司法第 1條），民法第56條定有社

團法人之總會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

時，社員得於決議後 3個月內請求法院

撤銷其決議之規定，是認於此種情形，

於公司法之有限公司章節中條文未予規

定，立法設計上亦不準用公司法之股份

有限公司規定，即應適用民法第56條之

規定，而毋須再類推適用公司法第 189

條關於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決議撤銷之

規定。……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

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

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

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

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6條

第1項定有明文。又出席而對股東會召

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原無異議之股東，

事後得轉而主張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為

違反法令或章程，而得訴請法院撤銷該

決議，不啻許股東任意翻覆，影響公司

之安定甚鉅，法律秩序，亦不容許任意

干擾（最高法院 73年度台上字第 595號

裁判參照）。是出席股東對於召集程序

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得

訴請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以免有礙公

司營運之決策與推展。」  

由於上訴人拒絕被上訴人代理人出

席系爭會議，而有召集程序違法之情

形，且被上訴人代理人就系爭委託書未

蓋印鑑章一事，曾於系爭會議當場就上

開事由表示異議，且上訴人拒絕被上訴

人代理人出席股東會，係妨礙被上訴人

股東權行使之重大事由，被上訴人於

108年6月28日系爭會議作成議案之決議

後之3個月內，即於同年7月29日提起訴

訟，合於民法第56條第 1項規定，故臺



 
 

 44 

裁判時報2023.10（No. 136）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認為，被上訴人請

求撤銷上訴人於108年6月28日召集股東

會所為之第一、二、三案議案，自屬正

當，應予准許。從而，臺灣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認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無不合，因而駁回上訴。  

判決評析 
 

壹、 有限公司股東表決權之行使方式 

公司法第102條第1項規定：「每一

股東不問出資多寡，均有一表決權。但

得以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

權。」據此，有限公司之股東原則上一

人一表決權，不論出資額多寡，都以

「數人頭」方式進行表決，例外章程有特

別規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

始按照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1。雖然

公司法明定有限公司股東表決權之計算

方式，且關於重要事項之決定依事項之

不同，設有須經股東（或其他股東）表

決權一定比例之同意，然有限公司如何

取得各股東行使表決權之意向一事，公

司法並無明文規定。同時，有限公司與

股份有限公司不同，並無股東會制度，

其意思機關為全體股東2。  

從有限公司之立法沿革可知，1980

年公司法修正前，有限公司之機關原採

「雙軌制」（即「執行股東制」及「董

事制」），舊公司法第102條第2項原規

定：「公司有股東會組織者，除本法及

章程另有規定外，準用股份有限公司股

東會之規定。」1980年公司法修正時，

為配合第 108條有限公司改採董事單軌

制，不再準用股份有限公司之有關規

定，故有限公司廢除股東會之組織，爰

將原第102條第2項予以刪除。因此，有

限公司股東表決權之行使無須拘泥於以

會議或特定形式由全體股東同時行使

之，各股東得先後、分別為同意之意思

表示。只要足以確認股東對特定事項或

議案表達同意，並符合公司法所定之同

意數，即有效形成公司意思。  

另從有限公司之制度設計觀察，有

限公司係屬於具有人合公司與資合公司

雙重性質之中間公司。在人合性質方

面，有限公司之股東彼此間具有一定之

信賴關係，而為維持此種信賴關係，在

法制設計上，便透過不得向公眾招募股

東、限制股東出資轉讓之方式達成。在

資合性質方面，有限公司股東僅以其出

資額為限對公司負責3。又有限公司係由

少數有限責任股東組成之閉鎖性公司，

不同於股份有限公司強調股份自由轉讓

原則，因預設其股東人數眾多且不注重

股東之個人條件，需藉由股東會、董事

會及董事、監察人4之機關設置，以維持

公司營運。故公司法對於股份有限公司

 

1 值得注意者，由於本項但書並非以「但章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之文字排除本項之原則規

定，而是明示其例外方式以「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故公司章程訂定非按

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之計算方式，應屬無效。 
2 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七版，2022年9月，271頁。 
3 王文宇，同前註，258頁；劉連煜，現代公司法，增訂十六版，2021年9月，758頁。 
4 依公司法第128條之1規定，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置

監察人；未置監察人者，不適用本法有關監察人之規定。同時，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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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相當嚴謹，尤其是針對股東會與

董事會的運作、進行方式設有諸多細節

性的規範。相較之下，由於有限公司具

閉鎖性之特徵，係以股東間之信賴關係

為基礎，使得公司運作具有相當的彈

性，僅以全體股東及董事作為公司機

關，且公司法對於有限公司之規範亦相

對簡易。  

既然有限公司並無股東會制度，自

然亦無所謂「股東會的召集程序以及決

議方法」的相關規定。股東如何行使表

決權，公司法亦無明文，原則上屬公司

自治範疇，對於股東同意之方式並不拘

泥於任何形式，時間亦不要求同時，只

要足以確認股東對特定事項或議案表達

同意者，即符合公司法之同意要件。從

有限公司相關規定亦可推論出，公司法

對有限公司股東如何行使表決權而符合

公司法中一定比例之同意一事，未設有

任何之限制。例如公司法第110條第1項

與第2項規定：「每屆會計年度終了，

董事應依第二百二十八條之規定，造具

各項表冊，分送各股東，請其承認；其

承認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第

1項）。前項表冊，至遲應於每會計年

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分送。分送後逾一個

月 未 提 出 異 議 者 ， 視 為 承 認 （ 第 2

項）。」依本條之文義觀察，有限公司

股東對會計表冊之承認與否，並未要求

以股東會之形式或以書面方式取得個別

股東之意向，而係由股東自行表示其意

向之方式為之。惟若股東在會計表冊分

送後逾一個月未向公司提出異議者，公

司法即擬制其已承認此等表冊。  

國內實務見解向來認為，有限公司

依公司法之規定，已無股東會之組織，

其股東行使表決權作成決議之方式，不

以形式上召開股東會由全體股東共同行

使為必要，股東行使同意權時，如以書

面為之，尚非法之所不許5。本件臺灣高

等法院臺南分院亦遵循以往實務見解，

並認為有限公司「在公司重要事項之決

定上，如何取得全體股東意向一事，即

應委由公司自治，在全體股東之共識下

（或以章程訂明，或以默示方式），得

選擇合理及適當之方式讓股東行使表決

權。舉凡由董事以口頭方式逐一徵詢各

股東之意向，或以書面方式徵詢股東之

意向，或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進行決

議，均無不可，惟重點在於其所採行之

方式，是否已確保每位股東表明意向之

機會。」換言之，法院對於相關程序或

方法所生爭議介入審查之基準在於「確

保有限公司之每位股東有參與表明意向

之機會」。本文就此亦持相同之見解。  

雖然有限公司並無股東會制度，但

實務見解肯認有限公司得以召開股東會

之方式進行決議。惟有疑義者，一旦有

限公司選擇採取召開股東會之方式進行

決議，在公司法對於有限公司股東會之

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未有規定之情況

下，應如何處理？實務見解似乎並不一

 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但符合主管機關依公

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條件者，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故公開發

行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即無須設置監察人。 
5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776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32號民事判

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99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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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過去曾有實務見解認為，若有限公

司「股東為行使表決權而召開會議，現

行公司法並無法定召集程式要件之規

定，自無所謂召集權人之存在，更無可

能因召集權人不合法律規定，致所召開

之會議或會議中作成之決議不成立6。」

然亦有實務見解認為，有限公司「如以

召開股東會方式取得股東意思表示，因

其係以股東到會當場表達其意思為之

（舉手或書面同意皆屬之），顯然相當

於民法規定之社員總會形式，且公司法

係屬特別法，並無有限公司決議方式明

文排除民法適用之規定，則有限公司如

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行使股東表決權，

倘有召集程序、決議方法及決議內容不

合法之情形，於有限公司並無特別規定

其要件之情形下，即應適用民法第56條

規定7。」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在本案中則

指出：「有限公司就上開行使表決權之

事項發生爭議，由法院介入審查時，引

用相關法律規定為解釋適用、或類推適

用，應給予有限公司較大之彈性並予以

尊重，而非直接適用『股份有限公司』

或『民法社團法人』相關程序之規定，

以免不當加諸法律所未有之限制，以致

妨害有限公司之運作。」  

或有認為在公司法關於有限公司召

開股東會既無相關規定，而有限公司之

股東會，相當於民法社團法人之社員總

會，則有限公司關於表決權之行使自應

適用民法之規定。然而，本文認為，由

於有限公司多屬規模較小且具閉鎖性之

公司，倘若其選擇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

進行決議，其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應視

個別公司之具體情形，尊重其自治，無

須完全遵循公司法中有關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之規定，或民法社團總會之規

定。例如若公司章程對於召集股東會之

程序已有明訂，則應依章程之規定；若

公司全體股東長期遵循公司法或民法相

關規定，自應遵循公司法或民法之規

定。換言之，有限公司選擇採取召開股

東會之方式進行決議，並不代表其必須

完全適用民法相關規定，重點應在於其

所採行之方式，能否確保各股東表明意

向之機會。否則如強制要求其應適用民

法社員總會之規定，恐將課予其法律所

無之限制，進而不當影響有限公司機關

運作之靈活性。  

貳、 有限公司股東可否委託代理行使

表決權 

相較於公司法第 177條針對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會之代理出席有所規範，有

限公司並不設股東會，且公司法第 177

條關於股東出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之規

定並無適用。倘若從「特別法優於普通

法，普通法補充特別法」之角度觀之，

公司法未為規定者，自應適用民法規

定。按民法第52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

「社員表決權之行使，除章程另有限制

外，得以書面授權他人代理為之。但一

人僅得代理社員一人（第3項）。社員

對於總會決議事項，因自身利害關係而

有損害社團利益之虞時，該社員不得加

6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776號民事判決。 
7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524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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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人行使表決權

（第4項）。」據此，有限公司之股東

表決權之行使，除章程另有限制外，得

以書面授權他人代理為之，但一人僅得

代理股東一人，且有限公司之股東對於

股東會決議事項，因自身利害關係而有

損害公司利益之虞時，該股東應不得加

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人行使表決權。

然誠如前述，本文認為有限公司因具閉

鎖性公司之特徵，在能確保各股東表明

意向之機會之前提下，對於各股東意向

之取得方式，應給予一定之彈性並予以

尊重，不宜直接適用民法相關規定。  

本件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明白指

出：「表決權乃股東之固有權利，有限

公司股東表決權之行使雖不拘泥以何種

方式為之，惟若以股東會之名義召集，

則因表決權係股東對於股東會議決之事

項，為可決或否決之意思表示，藉以形

成公司意思之權利，因此須仰賴實際參

與之股東以行使表決權方式為之，除法

令或章程另有限制外，自不容股東會以

決議或任何方式剝奪之，而公司法及相

關法令均未要求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

東會時，其委託書須出具加蓋股東原留

印鑑方式為之始生效力，縱使公司要求

股東填寫『印鑑卡』時留存印鑑，並以

核對股東留存印鑑方式，作為公司確認

股東身分之依據，然並非僅以核對留存

印鑑方得作為確認股東身分之唯一方

式，如依其他事實足認股東本人出席股

東會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會之真意，自

應准許該股東參加股東會，尚不得僅因

未出具留存印鑑即拒絕其參與股東會之

權利。」從保護股東權益之角度觀察，

如不當加諸法律所未有之限制，而禁止

有限公司股東參與股東會，將侵害股東

參與股東會之權益，並阻礙股東參與表

明意向之機會。  

同時，目前實務見解認為，公開發

行公司因「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

用委託書規則」第2條第2項明文規定僅

得使用公司印發之委託書外，其餘公司

之委託書格式由於法令並無特別規定，

故並不以公司所印發之委託書為限，股

東得自行書寫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出

席8。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在本案中亦

認為：「公司法並未明文規定有限公司

召開股東會、出具委託書之格式或要

件，在代理出席股東會委託書之使用

上，原則上只要是股東所出具之委託

書，公司不得拒絕其代理人之出席。至

於委託書之格式，除公開發行公司因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

規則』第2條第2項規定僅得使用公司印

製之委託書的情形外，其餘公司之委託

書格式並無法令上之規定，股東可自行

書寫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毋須使用公司印發之委託書，於股東人

數少且彼此間具有信賴關係之有限公

司，更不應限制委託書之格式、記載及

其效力，以免有礙股東權之行使。是上

訴人以被上訴人出具之委託書僅有簽名

未蓋章、未加蓋原留印鑑，拒絕被上訴

人代理人陳怡君律師出席系爭會議，不

當禁止股東委託之代理人參與股東會，

侵害股東權益，……自屬召集程序之重

大瑕疵。」  

8 最高法院65年度台上字第14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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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有限公司股東決議瑕疵之救濟 

儘管有限公司股東表決權之行使不

拘泥以何種方式為之，即便以股東會方

式取得法定表決權數門檻之同意，而為

決議，亦屬合法。然有限公司如以召開

股東會之方式行使股東表決權，倘有召

集程序、決議方法或決議內容不合法之

情形，因有限公司並無準用股份有限公

司股東會之有關規定，且無其他特別規

定之情形下，是否即應適用民法第56條

規定？  

或有認為公司法既未規定自應回歸

民法之規定，再加上有限公司股東會形

式上核屬民法社團法人之社員總會，若

有召集程序、決議方法或內容違背法令

或公司章程，自應適用民法第 56條規

定。按民法第56條規定：「總會之召集

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

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

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

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

（第1項）。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

或章程者，無效（第 2項）。」基此，

有限公司召開股東會，如其召集程序或

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

於決議後 3 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

議。惟該股東必須當場對股東會召集程

序或決議方法之瑕疵表示異議，方能訴

請法院撤銷該決議。至於未出席股東會

的股東，則因無法期待其能預知股東會

決議將發生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又

無法當場表示異議，故可直接在法定期

間內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另外，

若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

則屬無效。  

針對有限公司股東會決議瑕疵問

題，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亦持此一見

解，其認為：「有限公司召開股東會，

其召集程序如有侵害股東參與股東會權

益，有召集程序之重大瑕疵，股東應如

何救濟，公司法於有限公司之章節，並

無規定。參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

倘召集程序有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

司法第 189條規定，股東得自決議日起

30日內訴請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惟公

司法於69年修正，有限公司不再準用股

份有限公司之有關規定，僅準用無限公

司之有關規定（公司法第108、113條於

69年5月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是依上

開立法旨趣，有關有限公司股東會召集

程序之瑕疵，無從準用股份有限公司相

關規定。又公司為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

法人（公司法第1條），民法第56條定

有社團法人之總會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

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

法院撤銷其決議之規定，是認於此種情

形，於公司法之有限公司章節中條文未

予規定，立法設計上亦不準用公司法之

股份有限公司規定，即應適用民法第56

條之規定，而毋須再類推適用公司法第

189條關於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決議撤

銷之規定。……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

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

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

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

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56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出席而對股東

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原無異議之股

東，事後得轉而主張召集程序或決議方

法為違反法令或章程，而得訴請法院撤

銷該決議，不啻許股東任意翻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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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安定甚鉅，法律秩序，亦不容許

任意干擾（最高法院 73年度台上字第

595號裁判參照）。是出席股東對於召

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

者，不得訴請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以

免有礙公司營運之決策與推展。」  

然有學者認為「立法者之所以創設

撤銷股東會或總會決議之訴的理由，係

針對決議瑕疵程度較為輕微之情形，從

維護法之安定性的角度所做之折衷方

案，而有限公司此種閉鎖性組織，似無

做同等處理之必要，故當有限公司自發

性地受此等規定之拘束，事後卻違反此

等規定時，系爭決議應屬無效9。」本文

亦贊同此一見解。蓋有限公司股東人數

較少且具閉鎖性之特徵，實無必要如同

股份有限公司或民法社團法人之總會區

分得撤銷或無效之不同類型。然本文認

為未來應於公司法中明定「有限公司股

東之決議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

較為妥適。  

肆、 有限公司股東表決權之計算 

誠如前述，公司法第102條第1項規

定，有限公司原則上每一股東不論出資

多寡，皆有一表決權，但章程得訂定按

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此一規定具

有強烈的人合公司色彩，由於人合公司

之股東須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

任，從而不問其出資多寡，每一股東對

外關係所負責任皆相同，且對公司意思

之形成皆具同等影響力。雖然有限公司

屬於具有人合與資合雙重性質之中間公

司，但有限公司之股東對公司債務僅就

其出資額為限，負間接有限責任。其本

質應屬資合性質，本條項「每一股東不

問出資多寡，均有一表決權」為原則之

規定，似乎欠缺合理性10。  

雖然我國於2018年公司法修正時，

將有限公司相關規定中須經股東同意部

分之文字均改為須經股東「表決權」同

意，亦即有限公司股東行使同意權係以

表決權為準，並非以人數計算。惟第

102條第1項「每一股東不問出資多寡，

均有一表決權」為原則之規定並未修

正，建議未來可考慮將本項修正為以股

東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為原則，但

例外得以章程訂定每一股東不問出資多

寡，均有一表決權，較為妥適。  

結  語 

由於有限公司股東人數較少且具有

閉鎖性公司之特徵，公司法對於有限公

司並未如同股份有限公司有諸多細節性

的規範。依公司法之規定，有限公司已

無股東會之組織，從而有限公司股東決

議不以會議形式進行決議為必要，得以

任何方式取得股東之同意。倘若有限公

司選擇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進行決議，

其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應視個別公司之

具體情形，尊重其自治，無須完全遵循

公司法中有關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之規

定，或民法社團總會之規定。如對表決

權行使之程序有爭議時，本文認同臺灣

9 蔡英欣，有限公司股東之決議方式及決議瑕疵之救濟，月旦法學教室，239期，2022年9月，

28-29頁。 
10 林國全，有限公司法制應修正方向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90期，2002年11月，201-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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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所言：「以『確保有

限公司之每位股東有參與表明意向之機

會 』 ， 作 為 法 院 介 入 審 查 之 重 要 基

準。」  

又當有限公司股東決議存有瑕疵

時，本文認為不宜適用民法第56條之規

定，而應採取系爭決議無效，較為適

當。同時，公司法第102條第1項原則上

一人一表決權，例外章程得規定「按出

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之規範模式，

亦欠缺合理性，建議未來可考慮將本項

修正為以股東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

為原則，但例外得以章程訂定每一股東

不問出資多寡，均有一表決權，較為妥

適。♣ 
（本文已授權收錄於月旦知識庫www. 

lawdata.com.tw；更多裁判分析月旦法律

分析庫lawwise.com.tw） 


